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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民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三批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民政局、州社会福利院：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三批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社〔2019〕108号）精神，《德宏州民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三批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的分配意见》（德民函〔2019〕22号），现下达你县（市）、单位2019年第三批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   万元，具体金额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的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收入请列入201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1100248项“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县（市）补助资金请根据实际情况列支第208类“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相关科目；政府经济分类科目为第513“转移性支出”科目，州级补助资金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列入“2082102-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列入“509-对个人家庭的补助”。
二、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采用因素法分配，主要参考因素包括困难群众数量、财政困难程度、绩效评价结果等因素。此次下达的资金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支出。各县（市）财政部门要会同民政部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补助资金统筹使用，增加资金有效供给，发挥救助资金合力，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三、2019年7月起，全省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提高40元；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提高30元，提高补助水平所需资金由省和地方共同承担；城市、农村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指导标准统一提高到732元/人·月；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指导标准为：一档（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或一级重度残疾的特困人员）835元/人·月，二档（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或二级重度残疾的特困人员）418元/人·月，三档（其他特困人员）251元/人·月；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指导标准为：一档151元/人·月，二档88元/人·月，三档不予补助；集中供养儿童补助标准达到1974元/人·月，散居儿童补助标准达到1274元/人·月。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厅字〔2018〕4号）精神，省级对27个深度贫困县所需资金给予倾斜支持。

四、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详见附件2）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五、各县（市）、单位要严格执行《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社会救助资金整合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社〔2017〕2号）等文件规定，加强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加大结转结余资金消化力度，加快预算执行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做好相关工作。

六、如果相关转移支付办法有所调整或变化，将再行清算。

附件：1.2019年第三批城乡困难群众补助资金分配表

2.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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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年第三批城乡困难群众补助资金分配表

  制表：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民政局                 单位：万元
	县   市
	城乡困难群众（人）
	孤儿

人数
	补助资金

	
	城市低保对象
	农村低保对象
	城乡特困人员
	小  计
	
	

	芒 市
	1366
	11023
	791
	13180
	95
	875

	梁河县
	1791
	12347
	502
	146406
	52
	1429

	盈江县
	946
	17401
	449
	18796
	330
	1515

	陇川县
	496
	12858
	322
	13676
	328
	1136

	瑞丽市
	594
	2903
	98
	35952
	292
	473.2

	州福利院
	
	
	48
	48
	41
	23

	合  计
	5380
	57057
	2252
	64689
	1164
	5451.2


附件2：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19年度）
	专项名称
	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

	州级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民政局

	年度总

体目标
	目标1：规范城市低保政策实施，合理确定保障标准，使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目标2：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目标3：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施及时高效、救急救难。
目标4：为生活无着流动人员提供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

目标5：对流浪未成年人提供特殊优先保护及教育矫治等专业服务，确保其健康成长。
目标6：对存在流浪风险的未成年人开展摸底排查、家庭监护评估、监护监督等工作，为其提供临时照料、医疗救治、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家庭关系调试、法律援助等专业服务，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外出流浪。

目标7：引导地方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使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基本得到保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低保对象占户籍人口比例
	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非户籍人口临时救助人次
	适度提高

	
	
	
	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率
	100%

	
	
	
	孤儿纳入保障范围率
	≥95%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纳入保障范围率
	≥90%

	
	
	
	农村留守儿童、困难儿童纳入监测范围率
	≥85%

	
	
	质量指标
	城乡低保标准
	不低于上年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不低于上年

	
	
	
	临时救助水平
	不低于上年

	
	
	
	建立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的县（市）比例
	≥92%

	
	
	
	孤儿认定准确率
	90%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认定准确率
	9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收到资金后30日内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费按照发放率
	≥90%

	
	
	
	接到流浪乞讨人员求助信息响应时间
	≤5分钟

	
	
	成本指标
	低保资金社会化发放率
	≥90%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执行当地支出标准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提升情况
	稳步提升

	
	
	
	帮助查明身份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返乡情况
	及时送返

	
	
	
	为自愿前来救助站或由公安等部门护送至救助站的传销解救人员、打拐解救人员、家暴受害者等提供临时救助服务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不断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政策知晓率
	≥82%

	
	
	
	救助对象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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